
附件 

 

機耕團體配合調度切結書 

 

本組織（會、社等）因應農業產業結構調整，推動農糧產業機械化及自動化生

產，願提供政策宣導、資訊傳達等公眾事務協助工作，並善用資訊化系統，配

合政府辦理農業機械耕作服務媒合調度及提供相關農事服務。 

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據，併附聲明如下： 

一、本組織願接受貴署及各區分署（含辦事處）調度指示，媒合所屬成員（不

限是否曾受政府補助）全力配合、執行農業政策相關任務。 

二、開立資格證明，俾所屬成員據以申辦貴署推動之輔導措施。 

三、所屬成員接受政府補助者亦接受貴署及各區分署（含辦事處）就農業政策

相關需要之調度任務，倘有拒絕或推諉等情事，本組織願協助向該員要求

繳還補助款。 

四、協助政府推動機耕服務媒合資訊化政策，優化國內機耕服務效能。 

五、本組織倘有違聲明事項、發生違法情事或有足以造成政府損失名譽之行為

等，同意取消本組織輔導成員申請農機補助之權力，並接受相關處分及負

法律責任。 

此致 

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

 

 

 

 

具切結書人（組織全名）： 

代表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登記地址： 

聯絡人及電話： 

備註：本切結書需用印組織印信及代表人章或關防始生效力。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
